2025年新村街道办事处行政执法统计年报

一、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主体名称和数量情况
执法主体名称：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新村街道办事处综合行政执法队。
执法主体数量：1个。
二、新村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岗位设置情况
新村街道办事处综合行政执法队A类执法岗位设置33人，实际在岗人员32人，均持有执法证。根据新村街道办事处整体工作安排，其中5人借调办事处，全年实际在岗执法力量为27人。
三、执法力量投入情况
新村街道办事处综合行政执法队总编制33人，A岗在岗执法人员32人，目前在岗27人，外借5人。队长1人，副队长3人，内勤2人，法制员2人，一线执法人员占比72%。
四、政务服务事项的办理情况
无
五、执法检查计划执行情况
2025年度，本部门严格按照既定执法检查工作部署推进各项任务，全面落实年度执法检查计划要求。在入企检查环节，严格遵循年度行政检查计划规定，精准把控入企检查总量，未超出计划核定范围；同时规范同一检查对象检查频次管理，未突破规定上限，切实保障执法检查行为的合规性。
全年累计开展执法检查1056次，本机关对同一企业实施入企检查年度频次上限为6次/年。
六、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等案件的办理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2025年新村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围绕控违拆违、生活垃圾管理、占道经营治理、大气污染防治、重大活动环境秩序保障等重点工作，积极履职、综合治理。2025年共作出行政处罚474起，罚款总额共计286230元，案卷已全部办结完毕。
其中施工现场类处罚23起，罚款177000元；占道经营类处罚47起，罚款22190元；门前三包类处罚41起，罚款15020元；录入北京市非法小广告停机管理系统81起，移送停机56起，处罚23起，罚款6400元。
七、投诉、举报案件的受理和分类办理情况
2025年全年，新村街道执法队共接12345举报件1435余件，把“12345”市民热线摆在工作首位，往深里抓、往实里做，切实提高群众满意度。一是落实“首接负责制”，严格实行实效管理。接到案件的队员对此案件全程负责，做到“案无积卷、事不过夜”，接派案件务必在规定时间内办结，以群众满意作为工作效果的考量，将责任落实到组到人。二是完善“接诉即办”工作制度，由领导统筹调度，规范执法流程和回复流程，实行各班组联动响应的接诉即办工作机制。三是通过“日通报、周调度”，盯解决、抓“三率”，确保每个案件的办事质量和办事效率。 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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